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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地 区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贷款金额 占比（%） 贷款金额 占比（%）

总行 526,613 14.84 535,413 16.76

长三角地区 1,049,321 29.55 855,652 26.79

珠三角及海西地区 345,174 9.73 304,451 9.53

环渤海地区 444,619 12.53 404,193 12.65

中部地区 458,935 12.93 407,555 12.76

西部地区 464,613 13.09 451,520 14.13

东北地区 179,470 5.06 160,985 5.04

境外及附属机构 80,460 2.27 74,831 2.34

合 计 3,549,205 100.00 3,194,600 100.00

3.5.5担保方式分布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2018年12月31日

比例

不良率

2017年12月31日

贷款金额 占比（%） 贷款金额 占比（%）

抵押贷款 1,284,367 36.19 1,180,094 36.94

保证贷款 739,258 20.83 723,672 22.65

信用贷款 1,325,740 37.35 1,090,899 34.15

质押贷款 199,840 5.63 199,935 6.26

合 计 3,549,205 100.00 3,194,600 100.00

3.5.6贷款迁徙率情况

项 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年末 平均 年末 平均 年末 平均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3.14 3.59 4.04 5.63 7.21 6.20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33.44 36.74 40.04 45.11 50.17 49.78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81.04 83.92 86.80 79.97 73.14 52.12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57.72 48.10 38.47 53.02 67.56 59.07

3.5.7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7年12月31日和2016年12月31

日余额

90,747 88,249

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影响 15,188 不适用

2018年1月1日和2017年1月1日余

额

105,935 不适用

本年计提 58,383 52,799

本年核销及处置 -61,290 -51,254

收回原核销贷款 3,748 2,760

因折现价值上升转回 -1,309 -1,438

汇率变动 75 -369

年末余额 105,542 90,747

注：贷款减值准备金计提方法的说明：

本集团结合前瞻性信息进行了预期信用损失评估。 对预期信用损失的计量方法反映

了以下各项要素：通过评估一系列可能的结果而确定的无偏概率加权平均金额；货币的时

间价值；在资产负债表日无须付出不必要的额外成本或努力即可获得的有关过去事项、当

前状况及对未来经济状况预测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

3.6商业银行其他监管指标分析

3.6.1资本结构

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计算：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本集团 本行 本集团 本行

资本总额 599,114 587,655 500,827 492,085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 444,926 434,850 398,143 390,539

其他一级资本 30,278 29,920 30,225 29,920

二级资本 123,910 122,885 72,459 71,626

资本扣除项 9,806 26,424 9,943 23,618

其中：核心一级资本扣减项 9,806 26,424 9,943 23,618

其他一级资本扣减项 - - - -

二级资本扣减项 - - - -

资本净额 589,308 561,231 490,884 468,467

最低资本要求（%） 8.00 8.00 8.00 8.00

储备资本和逆周期资本要求（%） 2.50 2.50 2.50 2.50

附加资本要求 - - - -

风险加权资产 4,311,886 4,196,285 4,084,499 3,982,115

其中：信用风险加权资产 3,934,963 3,841,869 3,727,889 3,644,136

市场风险加权资产 57,099 49,322 42,370 36,741

操作风险加权资产 319,824 305,094 314,240 301,238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0.09 9.73 9.50 9.21

一级资本充足率（%） 10.79 10.45 10.24 9.97

资本充足率（%） 13.67 13.37 12.02 11.76

注：（1）以上为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量的母公司和集团

口径资本充足率相关数据及信息。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核心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扣减

项；一级资本净额=核心一级资本净额+其他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扣减项；总资本净额

=一级资本净额+二级资本-二级资本扣减项。

（2）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商业银行资本构成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公司在官方网

站（www.spdb.com.cn）投资者关系专栏披露本报告期资本构成表、有关科目展开说明

表、资本工具主要特征等附表信息。

（3）享受过渡期优惠政策的资本工具：按照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

行）》相关规定，商业银行2010年9月12日以前发行的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可享受优惠政策，

即2013年1月1日起按年递减10%。 2012年末本公司不合格二级资本账面金额为386亿元，

2013年起按年递减10%，报告期末本公司不合格二级资本工具可计入金额为154.4亿元。

3.6.2杠杆率情况

根据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的要求，对杠杆率指标进行了

计量。 报告期末， 集团杠杆率为6.68%， 比2017年末上升0.58个百分点； 本行杠杆率为

6.40%，比2017年末上升0.53个百分点。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本集团 本行 本集团 本行

一级资本净额 465,398 438,346 418,425 396,841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6,969,609 6,853,657 6,864,789 6,762,705

杠杆率（%） 6.68 6.40 6.10 5.87

公司在官方网站（www.spdb.com.cn）投资者关系专栏披露本报告期杠杆率相关明

细信息。

3.6.3流动性覆盖率信息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本集团 2018年12月31日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783,011

现金净流出量 635,373

流动性覆盖率（%） 123.24

3.6.4公司近三年其他监管财务指标

项目（%）

截止报告期

末监管

标准值

实际值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本充足率 ≥10.5 13.37 11.76 11.37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0.45 9.97 9.0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9.73 9.21 8.23

资产流动性比

率

人民币 ≥25 56.05 58.87 37.67

本外币合计 ≥25 55.43 57.16 37.05

拆借资金比例

拆入资金比 ≤4 3.42 3.35 2.01

拆出资金比 ≤8 4.47 2.75 4.16

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例 ≤10 1.75 2.13 1.58

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 ≤50 10.18 12.43 10.93

拨备覆盖率 ≥130 156.38 133.39 168.62

贷款拨备率 ≥1.8 2.94 2.81 3.18

注：（1）本表中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比率、拆借资金比例、单一最大客户贷款比

例、最大十家客户贷款比例、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率按照上报监管机构数据计算，数据口

径为母公司口径。

（2）按照《中国银监会关于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过渡期安排相关

事项的通知》过渡期内对2018年底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资本充足率10.5%，一级资本充足

率8.5%，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7.5%。

（3）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

的通知》（银监发【2018】7号）规定，对各股份制银行实行差异化动态调整“拨备覆盖

率”和“贷款拨备率”监管标准。

3.7公司分级管理情况及各层级分支机构数量和地区分布情况

本行实行一级法人体制，采用总分行制。 根据经济效益和经济区划原则，按照全国性

商业银行的发展布局，公司在国内大中城市以及沿江沿海、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重要中心

城市先后设置了分支机构。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共设有1,693个分支机构，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

地区 机构名称 地址

职工数

（人）

资产规模

（ 百 万

元）

所属

机

构数

总行

总行 上海市中山东一路12号 5,011 2,530,609 1,692

信用卡中心 上海市浦东南路588号浦发大厦 11,124 425,589 -

长三角

地区

上海分行 上海市浦东南路588号 4,221 772,079 192

杭州分行 杭州市延安路129号 2,746 351,185 106

宁波分行 宁波市江厦街21号 1,342 102,208 39

南京分行 南京市中山东路90号 2,816 295,140 97

苏州分行 苏州市工业园区钟园路718号 862 106,481 32

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上海市浦东南路588号浦发大厦22楼 25 34,843 -

珠三角及

海西

地区

广州分行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12号 1,665 202,987 56

深圳分行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国际商会中心 1,298 216,521 45

福州分行 福州市湖东路222号 709 50,997 71

厦门分行 厦门市厦禾路666号之一 263 13,520 15

环渤海

地区

北京分行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8号 1,626 414,963 72

天津分行 天津市河西区宾水道增9号D座 1,315 147,874 44

济南分行 济南市黑虎泉西路139号 1,324 83,320 66

青岛分行 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188号 726 54,096 33

石家庄分行

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133号方北购物广场

101

733 50,725 35

中部

地区

郑州分行 郑州市金水路299号 1,919 184,326 84

武汉分行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218号 837 74,809 41

太原分行 太原市青年路5号 769 61,415 54

长沙分行 湖南省长沙市滨江新城茶子山东路102号 932 64,754 57

南昌分行 南昌市红谷中大道1402号 636 46,148 36

合肥分行 合肥市滨湖新区杭州路2608号 1,025 105,026 35

海口分行 海口市玉沙路26号 198 13,877 8

西部

地区

重庆分行 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星光大道78号 676 55,344 26

昆明分行 昆明市东风西路156号 704 43,075 40

成都分行 成都市成华区二环路东二段22号 705 99,921 29

西安分行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6号 886 79,869 52

南宁分行 南宁市金浦路22号 542 50,667 28

乌鲁木齐分行 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379号 404 30,346 21

呼和浩特分行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18号东方君座B座 570 32,947 28

兰州分行 兰州市广场南路101号 479 40,987 31

贵阳分行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会展城B区金融商务

区东区东四塔

341 31,500 20

西宁分行 西宁市城西区微波巷1号1-7亚楠大厦 207 15,186 9

银川分行 银川市兴庆区新华东街51号 156 9,292 5

拉萨分行 拉萨市城关区北京中路48号1号商务楼 106 6,197 1

东北

地区

大连分行 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45号 936 70,887 60

沈阳分行 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326号 745 44,385 28

哈尔滨分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红旗大街226号 653 61,774 32

长春分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3518号 487 35,534 23

境外

香港分行 香港中环夏悫道12号美国银行中心15楼 215 146,448 -

新加坡分行

新加坡码头大道 12号滨海湾金融中心（12�

Marina�Boulevard,�#34-01,�MBFC�Tower�3,�

Singapore）

51 17,689 -

伦敦分行 19th�floor,�1�Angel�Court�London,EC2R�7HJ 34 4,857 -

汇总调整 -1,097,529 -

总 计 53,019 6,182,868 1,693

注：职工数、资产规模、所属机构数的总计数均不包含控股子公司。

3.8� 2019年度公司经营计划

1．营业收入力争达到1,640亿元，较上年保持正增长；

2.净利润力争实现540亿元，较2018年保持正增长；

3．年末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8%左右，拨备覆盖率符合监管要求。

特别提示：2019年度的经营计划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投资者应当对此保

持足够的风险认识，理解计划、预测与承诺之间的差异。

3.9�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经审计的2018年度会计报表，母公司共实现净利润536.25亿元，扣除2018年发放

的浦发优1和浦发优2股息17.25亿元后，可供普通股股东分配的当年利润为519亿元。 公司

拟定2018年度预分配方案如下：

（1）按当年税后利润30%的比例提取任意盈余公积，共计160.88亿元；

（2）以2018年末普通股总股本29,352,080,397股为基数，向全体普通股股东每10股

派送现金股利3.5元人民币（含税），合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102.73亿元。

上述方案执行后，结余的未分配利润按照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的有关要求，

留做补充资本。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

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本次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依据是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下述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准则22号（修订）” ）《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 金融资产转移》 以下简称 “准则23号 （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以下简称“准则24号（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 金融工

具列报》 以下简称“准则37号（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

“准则14号（修订）” ），于2018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

根据准则22号（修订）、准则23号（修订）、准则24号（修订）、准则37号（修订）的规

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依据，

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

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三类；金

融资产减值损失准备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且计提范围有所扩大；

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进一步明确； 套期会计方面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被

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范围， 以定性的套期有效性测试要求取代定量要求； 引入套期关系

“再平衡”机制；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准则14号（修订）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控制

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

的会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

明确规定。

公司披露了新金融工具准则的实施导致报告期初集团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减

少120.75亿元，其中其他综合收益增加30.15亿元，期初未分配利润减少150.90亿元，主要

是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减值准备导致。

4.2会计报表列报格式变更具体情况及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的规定，本集团从2018年1月1日开始的会计年度起采用修订后的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

式编制财务报表，本集团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据。

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账面余额中对本集团

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变更后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443,504 443,723

存放同业款项 93,883 94,284

拆出资金 140,987 142,251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1,568 11,573

应收利息 34,402 -

发放贷款和垫款 3,443,866 3,455,489

债权投资 1,129,439 1,144,249

其他债权投资 373,988 378,860

其他资产 81,067 82,274

向中央银行借款 217,740 221,003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063,559 1,067,769

拆入资金 148,089 148,622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19,450 119,564

吸收存款 3,227,018 3,253,315

应付利息 38,503 -

已发行债务证券 837,354 841,440

金融资产及金融负债列示名称变更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变更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 395,668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投资 债权投资 1,144,249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金融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378,860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038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负债 34,912

利润表项目列示变更如下：

外汇衍生金融工具产生的损益影响金额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利润表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变更前 变更后

投资损益 15,273 14,765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380 798

汇兑损益 -3,935 1,155

计提金融工具信用损失准备所确认信用损失的影响金额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利润表项目 2018年度 利润表项目 2018年度

变更前 变更后

资产减值损失 60,420

信用减值损失 60,417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3

4.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

因及其影响。

□适用√不适用

4.4�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4.5�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

及事项作出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长：高国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201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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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以实体会议的形式于2019年3月22日在上海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于2019年3月11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8名，出席会议董事及授权出席董事8名，傅帆董事因

公务无法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董事袁志刚代行表决权。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高国富董

事长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并经表决通过了：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2018年度经营工作报告》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3、《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对外披露。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4、《2018年度财务决算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5、《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公司2018年度预分配方案如下：

（1）按当年税后利润30%的比例提取任意盈余公积，共计160.88亿元；

（2）以2018年末普通股总股本29,352,080,39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

金股利3.5元人民币（含税），合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102.73亿元。

上述方案执行后，结余的未分配利润按照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的有关要求，

留做补充资本。

上述分配方案，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6、《2018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股东大会上报告。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7、《2018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同意转报监事会，形成最终评价结果。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8、《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在公司股东大会上报告。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9、《2018年度高管（职业经理人）履职考核的议案》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0、《2016-2018年度高管（职业经理人）任期履职考核的议案》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1、《2018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2、《2018年度薪酬分配执行情况的议案》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3、《〈2018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同意对外披露。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4、《〈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对外披露。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5、《〈2018年度资本管理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6、《2019年度关联方确定的议案》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7、《2019年度资产损失核销授权的议案》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8、《2019年度对主要投资企业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给予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27亿元人民币、浦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133亿元人民

币（可转化为等值其他币种）、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授信

期限1年；其授信条件不优于同期市场同业往来的基本标准。同意在上述额度内，授权高级

管理层按照内部授权处理该等关联交易事宜。

同意：5票 弃权：0票 回避：3票 反对：0票

（注：公司董事高国富、刘信义、潘卫东因关联关系回避表决本议案）

19、《关于集团风险偏好的议案》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0、《关于修订〈国别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1、《关于〈产品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2、《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对外披露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3、《关于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2021年）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5、《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管蔚女士为董事候选人、蔡洪平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6、《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8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5日

附件：

管 蔚，女，1971年出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曾任上海申通集团有限公

司财务管理部经理助理；上海久事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纪委委员、审计监察部经理、监事

会监事；上海都市旅游卡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 现任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蔡洪平，男，1954年出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 曾任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办公室主任； 国务院国家体改委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指导小组成员及中国H股公司董

事会秘书联席会议主席；百富勤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瑞士银行亚洲区主席；德意志银行

亚洲区主席。 现任AGIC汉德工业4.0促进资本主席，兼任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中泛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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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

以实体会议的形式于2019年3月22日在上海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已于2019年3月11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9名，出席会议监事及授权出席监事9名，陈必昌监

事因公务无法亲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李庆丰监事代行表决权；吴国元监事因公务无法亲

自出席会议，书面委托耿光新监事代行表决权。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

于召开监事会法定人数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建平主

持。

会议审议并经表决通过了：

1、《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2018年度企业监督评价报告》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3、《2018年度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同意在公司股东大会上报告。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4、《2018年度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同意在公司股东大会上报告。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5、《2018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评价报告》

同意在公司股东大会上报告。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6、《2018年度经营工作报告》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7、《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该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

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无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同意对

外披露。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8、《2018年度财务决算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9、《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0、《2018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同意在公司股东大会上报告。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1、《2018年度高管（职业经理人）履职考核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2、《2016-2018年度高管（职业经理人）任期履职考核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3、《2018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4、《2018年度薪酬分配执行情况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5、《〈2018年度战略执行情况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6、《〈2018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同意对外披露。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7、《〈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对外披露。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8、《〈2018年度资本管理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19、《2019年度关联方确定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0、《2019年度资产损失核销授权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1、《2019年度对主要投资企业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2、《关于集团风险偏好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3、《关于修订〈国别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4、《关于〈产品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5、《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对外披露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6、《关于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2021年）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27、《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9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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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内容：浦发银行2018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会议时间：2019年4月2日下午15:00-16:00

●会议形式：网络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19年3月26日披露了

《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相关公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为使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拟于2019年

4月2日（星期二）通过网络方式召开2018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公司经营

业绩、发展规划、利润分配预案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

建议。

二、说明会的时间和形式

召开时间：2019年4月2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召开形式：网络互动

三、说明会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负责人。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19年3月29日前通过本通知后附的传真或者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

并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说明。

2、 投资者可于2019年4月2日下午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陆网址： http:

//roadshow.sseinfo.com� ，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浦发银行董监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63611226

联系传真：021-63230807

联系邮箱： bdo@spdb.com.cn

特此通知。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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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章程》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3月22日在

上海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名，出席会议董事及授权出席董事8名，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

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日后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内容如下：

修改事由 旧原文 拟修改

第三章 股 份

明确股东身份的核准

程序以及权利限制

第三十四条 股东持有或合并持有本公司股份

总额达到百分之五，在其向本公司董事会报告

并获得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前，股

东所持本公司股份不享有表决权且不计入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优先股表决

权恢复时相关股东持股数额计算及其表决权

份额适用届时法律法规之规定。

第四十二条 股东及其关联方、 一致行动人单独或合计拟首次持有或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总

额百分之五以上的，应当事先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应经但未经监管机构批准或未向监管机构报告的股东， 不得行使股东大会召开请求权、

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处分权等权利；

对于存在虚假陈述、滥用股东权利或其他损害公司利益行为的股东，本公司不得与其开

展关联交易，监管机构可限制其持有本公司股权的限额、股权质押比例等，并可限制其股东

大会召开请求权、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处分权等权利。

股份转让限制

第三十六条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向本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分别

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优先股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职后半

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第三十五条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本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

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分别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优先股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主要股东自取得股权之日起五年内不得转让所持有的股权， 经监管机构批准采

取风险处置措施、责令转让、涉及司法强制执行或者在同一投资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转让

股权等特殊情形除外。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机构股东参与公司治

理

第五十五条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公募基金的管理机构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监管的其他投资主体等机构投资者， 可依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

程规定，行使其表决权、质询权、建议权等相关股东权利，参与本公司重大事项决策。

单独持有或者合并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一以上的机构投资者可推荐董

事、监事人选并监督董事、监事履职，参与公司治理。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

第五十五条 ……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本公司和

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

出资人的权利， 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关联交易、

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

款担保等方式损害本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本公司和股东的利

益。

……

（二）控股股东不得直接或间接干预本公

司的决策及依法开展的经营活动，损害本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权益；

（三）控股股东应尊重本公司财务的独立

性，不得干预本公司的财务、会计活动；

（四）控股股东及其下述机构不得向本公

司下达任何经营计划和指令，也不得以其他任

何形式影响本公司经营管理的独立性。

第五十六条 ……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本公司和股东负有诚信义务。 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

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关联交易、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

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本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谋取

非法利益。

……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得直接或间接干预本公司的决策及依法开展

经营活动，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的权益；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应尊重本公司财务的独立性，不得干预本公司的

财务、会计活动；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得向本公司下达任何经营计划和指令，也不得

以其他任何形式影响本公司经营管理的独立性。

（五）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的承诺应当明确、具体、可执行，不得承诺根据当时情况

判断明显不可能实现的事项。承诺方应当在承诺中作出履行承诺声明、明确违反承诺的责任，

并切实履行承诺。

（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得占用、支配上市公司资产。

非职工董事

第五十六条 股东大会是本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本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董事、非职工代表出任

的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

第五十七条 股东大会是本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本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职工代表出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网络投票

第六十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

开。 本公司还可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实际

需要利用网络平台或以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

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

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股东参加网络会议应符合监管机构认可

的网络平台或其他方式对其合法有效的股东

身份的确认。

第六十一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时间、地点

的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

本公司应当保证股东大会会议合法、有效，为股东参加会议提供便利。

股东大会应当给予每个提案合理的讨论时间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应符合监管机构认可的网络平台或其他方式对其合法有效的股东身

份的确认。

董事提名的方式和程

序

第九十九条 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一）在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

选任的人数，由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出董事的

建议名单，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后，由董事会以

提案的方式向股东大会提出董事候选人并提

请股东大会表决；

......

第一百条 董事、监事提名的方式和程序为：

（一）在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按照拟选任的人数，由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提

出非职工代表出任董事的建议名单，经董事会决议通过后，由董事会以提案的方式向股东大

会提出非职工代表出任董事候选人并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

累积投票制

第一百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监事进行表

决时， 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

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

第一百零一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非职工代表出任的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章程的规

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三十及以上时，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

第五章 董事会

职工董事

第一百一十四条 本公司董事为自然人， 包括

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含独立董事）。

……

第一百一十五条 本公司董事为自然人，包括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含独立董事）、职工代

表董事。 ……

职工代表董事是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或更换的董事。

独立董事委托投票

第一百二十二条 ……

董事应当投入足够的时间履行职责，每年

至少亲自出席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会会议；因

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形式委托同类别其他

董事代为出席，受托董事应按照委托人的意愿

代为投票，委托人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

第一百二十三条 ……

董事应当投入足够的时间履行职责， 每年至少亲自出席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会会议；因

故不能出席的，可以书面形式委托同类别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受托董事应按照委托人的意愿

代为投票，委托人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独立董事不得委托非独立董事代为投票。 ……

独立董事职权

第一百二十九条 独立董事对本公司及全体股

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独立董事应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本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

护本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社会公众股东

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独立董事应独立履行职

责，不受本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与

本公司及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利害关系

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第一百三十条 独立董事享有董事的一般职权，同时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针对相关事项

享有特别职权。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本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与本公司存在

利害关系的组织或者个人影响。 本公司应保障独立董事依法履职。

独立董事应当依法履行董事义务， 充分了解本公司经营运作情况和董事会议题内容，维

护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尤其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保护。 独立董事应当按年度向股

东大会报告工作。

本公司股东间或者董事间发生冲突、对本公司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响的，独立董事应当

主动履行职责，维护本公司整体利益。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

置调整

第一百六十六条 本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

的有关决议， 设立战略、 资本与经营管理、审

计、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提名、薪酬与考

核等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应当是具有与专门委员

会职责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董事。

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原则上不宜兼任。审计委

员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提名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由独立董事担任

召集人，其中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

易控制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占有二分之一

以上的比例。 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当具有财务、

审计和会计等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

验。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负责人应

当具有对各类风险进行判断与管理的经验。

董事会的相关拟决议事项应先提交相应

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由该专门委员会提出

专业意见或根据董事会授权就专业事项进行

决策。

各相关专门委员会应当定期与本公司高

级管理层及部门进行交流本公司经营和风险

状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一百六十七条 本公司董事会按照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设立战略、审计、风险管理、提名

与薪酬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应当是具有与专门委员会职责相适应的专业

知识和工作经验的董事。 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原则上不宜兼任。

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 董事会的相关拟决议

事项应先提交相应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 由该专门委员会提出专业意见或根据董事会授

权就专业事项进行决策。

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

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并担任主任委员， 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应当

是会计专业人士。

各相关专门委员会应当定期与本公司高级管理层及部门进行交流本公司经营和风险状

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合并资本与经营管理

委员会职责

第一百六十八条 资本与经营管理委员会的主

要职责是：

（一） 负责本公司的资本管理战略和规

划、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年度资本目标管理；

（二）拟定权益性资本的募集方式、时间

和市场方案，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三） 对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资本运

作、资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四）对其他影响公司资本管理的重大事

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五）审定消费者权益保护举措，并向董

事会提出建议；

（六）董事会授权的其他职责。

删除

调整战略委员会职责

第一百六十七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三）监督、检查年度经营计划、投资方案

的执行情况；

（四）董事会授权的其他职责。

第一百六十八条 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三）监督、检查年度经营计划、投资方案的执行情况；

（四）负责本公司的资本管理战略和规划、资本总量及其结构、年度资本目标管理；

（五）拟定权益性资本的募集方式、时间和市场方案；

（六）对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七）董事会授权的其他职责。

调整审计委员会职责

第一百六十九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 负责检查本公司风险和合规状况、

会计政策、财务报告程序和财务状况；

（二）负责本公司年度审计工作，……

第一百六十九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检查本公司风险和合规状况、会计政策、财务报告程序和财务状况；

（二）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工作，……

调整合规与风险管理

委员会职责

第一百七十条 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

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 负责监督高级管理层关于信用风

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

险和声誉风险的控制情况，

……

（七）董事会授权的其他职责。

第一百七十条 风险管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监督高级管理层关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合规风险、

声誉风险和国别风险的控制情况，……

（七）审定消费者权益保护举措，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八）董事会授权的其他职责。

调整提名与薪酬考核

委员会委员会职责

第一百七十一条 提名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

（二）负责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程

序和标准，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三）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进行初步审核，并提出建议；

（四）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第一百七十二条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

主要职责是：

（一）审议本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和政策；

（二）拟定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

案，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三）监督薪酬方案的实施。

（四）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第一百七十一条 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二）研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程序和标准，就其任职资格进行初步审核，并向董

事会提出建议；

（三）审议本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和政策；

（四）研究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标准，进行考核并提出建议；

（五）研究和审查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与方案，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六）监督薪酬方案的实施。

（七）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

董事会秘书履职保障

第一百九十一条 董事会秘书的主要职责是：

……

（五）本章程和监管机构所规定的其他职

责。

本公司应为董事会秘书履行上述职责提

供条件。

第一百九十条 董事会秘书的主要职责是：

……

（五）本章程和监管机构所规定的其他职责。

董事会秘书作为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履行职责有权参加相关会议，查阅有关文件，了

解本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等情况。董事会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支持董事会秘书的工作。 本

公司内部任何机构及个人不得干预董事会秘书的正常履职行为。

第七章 监事会

监事会组成

第二百一十五条 本公司监事为自然人。 包括

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股东大会选举的外部监

事和股东监事。

第二百一十四条 监事会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 股东大会选举的外部监事和股东监事组

成，其中职工监事、外部监事的比例均不应低于三分之一。

监事任职要求

第二百一十七条 本公司设外部监事制度，且

外部监事的人数应不少于监管机构的最低要

求。

外部监事与本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应

存在影响其独立判断的关系。外部监事在履行

职责时尤其要关注存款人和本公司整体利益。

……

第二百一十六条 监事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三年，可以连选连任。 监事在任期届满前可以提

出辞职。 本章程有关董事辞职的规定，适用于监事。

外部监事在本公司任职时间累计不应超过六年， 不应在超过两家商业银行同时任职，不

应在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金融机构兼任外部监事。

外部监事与本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应存在影响其独立判断的关系。

……

职工监事职权

第二百一十八条 本公司设职工监事制度，且

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不少于监事会人数的三

分之一。

职工监事享有参与制定涉及职工切身利

益的规章制度的权利，并应当积极参与制度执

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二百一十七条

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高级管理层会议，列席会议的监事有

权对会议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建议。

职工监事享有参与制定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的权利， 并应当积极参与制度执

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职工监事还应当接受职工代表大会的监督，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

作。

监事约束机制

第二百二十一条 外部监事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严重失职：

（一）泄露银行商业秘密，损害银行

合法利益；

……

第二百二十条 监事有下列严重失职情形时，监事会应当建议股东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予以

罢免：

（一）故意泄露银行商业秘密，损害银行合法利益；……

监事的职责与权利

第二百二十二条 二分之一以上外部监事可以

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本公司只有

二名外部监事时，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应经

其一致同意。

第二百二十一条 当全部外部监事一致同意时，有权书面提议监事会向董事会提请召开临时

股东大会，监事会应当在收到提议后以书面形式反馈同意或不同意的意见。

当全部外部监事书面提议时，监事会应当召开监事会会议。

当全部外部监事认为监事会会议议案材料不充分或论证不明确时， 可以联名书面提出

延期召开监事会会议或延期审议有关议案，监事会应当予以采纳。

监事会的职权

第二百三十二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三）对本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和政策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

监督；

（十四）对内部审计工作进行监督，有权

要求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提供审计方面的相

关信息；

（十五）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本章程规

定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百二十八条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

（十三）对本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和政策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

监督；

（十四）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本章程规定或股东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监事会会议程序

《商业银行公司

治理指引》 第三十六

条

第二百三十五条 监事会例会每季度至少应当

召开一次，由监事会主席召集。 会议通知应当

在会议召开十日以前送达全体监事。监事可以

提议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举行会议

的日期、地点和会议期限，事由及议题，发出通

知的日期。

第二百三十一条 监事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定期会议每季度至少应当召开一

次，由监事会主席召集，会议通知应当在会议召开十日以前送达全体监事。 监事可以提议召

开临时监事会会议，会议通知应当在会议召开五日以前送达全体监事。采用通讯表决形式的，

至少在表决前三日内将通讯表决事项及相关背景资料送达全体监事。

监事会会议通知包括以下内容：举行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期限，事由及议题，发出通

知的日期。

监事的职责与权利

（《商业银行公司治

理指引》 第三十七

条）

第二百三十六条 监事有权列席董事会会议，

列席会议的监事有权发表意见，但不享有表决

权。

列席董事会会议的监事应当将会议情况

报告监事会。

监事会认为必要时，可以指派监事列席高

级管理层会议。

第二百三十二条 监事会在履职过程中有权要求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提供信息披露、审计等

方面的必要信息。

监事会认为必要时，可以指派监事列席高级管理层会议。

《商业银行监事会工

作指引》第十一条

第二百四十条 监事会下设办公室， 作为监事

会的办事机构。

第二百三十六条 监事会下设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负责监事会日常工作。

第八章 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表述

(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第八条第（五）

项)

第二百四十六条 本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

（二）利润分配的具体政策

……

本公司现金分红方案应遵循有关监管机

构的相关规定。本公司优先采取现金分红的方

式进行股利分配。 除特殊情况外，最近三年现

金分红累计分配的利润在扣除优先股股息后

应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归属于普通股

股东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第二百四十六条 本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如下：……

（二）利润分配的具体政策

……

本公司现金分红方案应遵循有关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优先采取现金分红的方

式进行股利分配。 除特殊情况外，最近三年对普通股股东现金分红累计分配的利润应不少于

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

第八章 附 则

主 要 股 东 的 定 义

（《商业银行股权管

理暂行办法》第9条）

第二百八十一条 释义

（三）主要股东，是指能够直接、间接、共

同持有或控制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或表

决权以及对本公司决策有重大影响的股东。

……

第二百八十一条 释义

（三）主要股东，是指持有或控制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或持有股份总额不

足百分之五但对本公司经营管理有重大影响的股东。 ……

生效条件

第二百九十二条 本次章程的修改由公司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国务院银

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后生效。

第二百八十八条 本次章程的修改由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国务院银行业监

督管理机构核准后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5日


